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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人向法院申請
廢止破產令及撤銷破產呈請的聆訊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2005年第1715宗

關於：TONG CHAU LEUNG（ 秋良）（“破產人”)

現特發出通知，關於破產人依據《破產條例》第33(1)(b)條提
出申請廢止法院在2005年4月12日頒布針對破產人的破產令及撤
銷於2005年3月4日提出破產人的破產呈請，高等法院已定於2017
年3月20日（星期一）上午10時00分進行聆訊。

任何債權人如果擬支持或反對破產人上述申請，須書面通知
葉謝鄧律師行，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160-174號越秀大廈15樓
1503室，或於聆訊當日親自或由律師代表為該目的出席高等法院。

日期：2017年3月3日

葉謝鄧律師行 破產人代表律師
（檔號：CK/B012762/16）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謝小軍：

本院受理（2016）粵0104民初41851號原告郭燕
蘭訴被告謝小軍離婚糾紛一案，因你（證件號碼：
440102196901261812）目前無法送達（下落不明），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
條第一款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向
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原
告要求判令原被告離婚，婚生女兒由原告撫養，被
告每月支付人民幣5000元的撫養費至女兒18周歲為
止。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
你的答辯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舉證期限為
送達後的十五日內。本案定於2017年8月15日16時
00分在本院217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
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三月一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武薩曼：

本院受理（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6414號原告劉洪妹
訴被告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武
薩曼、曹寧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一案，因你（證件號
碼：A5743028）目前無法送達（下落不明），依照《中華
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八）
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15）
穗越法民一初字第641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結果詳見判決
書。

自發出本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來本院領取民事判決書
，逾期則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
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
提出副本，上訴於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當事人上訴的，
應在遞交上訴狀次日內按上訴請求的項目及相關交費規定
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預交上訴案件受理費。逾期不交的
，按自動撤回上訴處理。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何嘉琪：
本院受理（2016）粵0104民初第9769號原告蔡

偉超訴被告何嘉琪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結。
本院作出了（2016）粵0104民初第9769號民事判決
書，判決如下：准許原告蔡偉超與被告何嘉琪解除
婚姻關係。本案受理費300元（已由原告預付）、
公告費1900元由原告自願負擔。因被告何嘉琪下落
不明，無法送達，現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
訟法》有關規定，向被告何嘉琪公告送達本院上述
民事判決書。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
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
起30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
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SAN SAN DUONG（中文名：唐珊珊）：

本院受理（2017）粵0104民初378號原告GUAN
SHU LING（中文名：關漱玲）訴被告SAN SAN
DUONG（中文名：唐珊珊）繼承糾紛一案，因你
（美國護照號碼：303820372）目前無法送達（下落不
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
十七條第一款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
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確
認原、被告各擁有東山區珠光路珠光南約9號之3三樓
二分之一產權；被告協助辦理變更上述房屋的權屬登
記。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
的答辯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舉證期限為送達
後的十五日內。本案定於2017年7月31日10時00分在本
院217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CHEBOTKOVA INNA：
本院受理（2016）粵0104民初第9861號原告崔銘

進訴被告CHEBOTKOVA INNA離婚糾紛一案，已
經審理終結。本院作出了（2016）粵0104民初第
986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准許原告崔銘進與
被告CHEBOTKOVA INNA解除婚姻關係。本案受
理費300元，公告費1900元由原告承擔。因被告
CHEBOTKOVA INNA下落不明，無法送達，現依
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向被
告CHEBOTKOVA INNA公告送達本院上述民事判
決書。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
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
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
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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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第五屆巴塞爾
藝 術 展 香 港 展 會 （Art Basel
Hong Kong）於三月二十三至二
十五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與巴塞爾藝術展合作多年的
UBS瑞銀集團（瑞銀），將於香
港展會期間發布兩份刊物——《
巴塞爾藝術展與瑞銀集團環球藝
術市場報告》（The Art Basel
and UBS Global Art Market
Report）及《瑞銀藝術藏品：藝
術 造 就 自 由 》 （UBS Art
Collection： To Art its Freedom
）。

《巴塞爾藝術展與瑞銀集團
環球藝術市場報告》由文化經濟
學家Clare McAndrew撰寫，她
亦是研究與評估機構 「藝術經濟
」（Arts Economics）的創辦人
。這份最新的年度報告將分析宏
觀市場的整體趨勢，並為全球市
場中各區域的國際銷售、價格水
平及行業情況提供參考數據。

《瑞銀藝術藏品：藝術造就
自由》則對瑞銀藝術藏品進行整
體概述，收錄瑞銀藝術藏品環球
總監Mary Rozell對藏品歷史的
記述和對藏品未來發展的展望，
以及知名學者Dieter Buchhart撰
寫的論文。書中超過二百幅彩色
插圖，展示Jean-Michel Basquiat

、Roy Lichtenstein、荒木經惟
等國際知名藝術家及其他新晉藝
術家如楊家輝的作品。

瑞銀自一九九四年起一直是
巴塞爾藝術展的合作夥伴，並於
二○一四年起至今擔任巴塞爾藝
術展香港展會的主要合作夥伴。
更 多 相 關 資 訊 可 於 www.ubs.
com/artcollection（瑞銀藝術藏
品 ） 或 www.artbasel.com/
hong-kong（巴塞爾藝術展香港
展會）網址瀏覽。

巴塞爾兩刊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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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藝術藏品》由德國
Hatje Cantz出版社出版。封
面為Alex Katz 作品《Good
Morning I》（一九七四年）
© 2017, ProLitteris, 蘇黎世

【大公報訊】記者王豐鈴、湯艾加報道： 「
江南晨曦——浙江省博物館良渚文化展」為慶祝
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促進文化交流，展出浙
江省博物館藏的新石器時期良渚文物精品，包括
玉器、石器和黑陶器合共一百一十八組，透過一
系列出土器物，窺探良渚人的日常生活、禮制和
精神世界，帶領觀眾走進遙遠的良渚文明世界。

該展覽由即日起至五月三十日在香港茶具文
物館舉行，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與浙
江省博物館聯合主辦、香港藝術館與浙江省博物
館聯合籌劃。

嚴謹禮制 影響後世
展覽從三個方面介紹展示良渚文化。展廳一

用農耕勞作及生活的物件展示，如石犁、石鉞、
石刀、石破土器等生產工具，以及紡錘、盛放食
物的生活用具等，敘述良渚文化的起源及人們因
地制宜創造生活的智慧。展廳二、三通過玉器的
展示，表明早於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明已有宗教
、禮制、等級的概念，展廳二中有一組男性墓葬
陪葬品示意展示，形象地說明當時不同等級、性
別的殯葬特點，而展廳三中則有一件出土自反山
的精美琮王（仿製品），說明當時的禮制規格極為
嚴謹，且對於後來中華文化的發展有深遠影響。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研究館員王寧遠現場介紹
，在中華玉文化的形成過程中，良渚是一個關鍵
時期，良渚人認為，玉能夠通神通天。在江南晨
曦照耀下的良渚社會，是一個神與王統治的國度
。太湖流域在當時為一神教，信仰統一，禮制成
熟，宗教與王權統治下的社會人分九等，玉便是
區分階級的標誌。展覽模擬古代墓葬，墓主頭部
陳列着五根玉錐形器，王寧遠還解釋，良渚時期
，貴族墓葬的玉錐形器最高等級為七根，而在普
通老百姓的墓葬中，玉器甚少出現，代表當時社
會等級分明。

在沒有任何金屬工具的良渚時期，玉器加工
主要通過線鋸切割、片鋸切割兩種方式完成。展
覽對良渚時期玉器的加工過程作了詳細圖解。王
寧遠表示，由於玉是當時最重要的資源，所以良
渚時期的玉器加工節約玉材，不計勞力。現場展
出的一件玉璧側邊呈波浪形，良渚人為節約材料
而不去打磨，如此做法，一件玉器亦須約耗時一
年，當時平均壽命僅三十歲的良渚工匠，或一生
僅能製作十多件玉器。

玉器成為身份象徵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浙江省博物館副

館長雍泰鶴，博物館諮詢委員會藝術專責委員會
主席羅榮生及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譚美兒作為主禮

嘉賓出席開幕禮。
香港藝術館館長（中國文物）鄧民亮認為：

「本次展覽希望講述一段生動歷史，將現代人與
古人做一次密切溝通，讓大家在回顧歷史的轉變
中體會華人的文化。」而浙江省博物館副館長雍
泰鶴表示： 「希望將浙江的文化介紹給香港市民
，通過文化的交流，相互了解，增進中華民族共
同的認同感。」

良渚文化分布在太湖流域地區，距今約五千
三百至四千二百年，也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
地。香港茶具文物館位於中區紅棉路10號（香港
公園內），逢周二休館。查詢詳情可電二八六九
○六九○，或瀏覽康文署網頁www.lcsd.gov.hk，
搜尋 「良渚文化展」。

良渚文化展五千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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